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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对这一范畴的理解，直接关系到马克思哲学性质的界定等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实践概念的内涵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不同的解读路径，或将其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

或从存在论等层面予以阐释。本文在梳理思想史的基础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

出发，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内在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并探讨其实践哲学所蕴含的批判意蕴。通过多重维

度的阐释，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把握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特质及其革命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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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core categ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understanding this category touches 
upon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defining the nature of Marx’s philosophy. For a long time, aca-
demia has engaged in sustained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forming divers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some equating it with material productive activity, 
others interpreting it from ontological and other levels. Building upon a review of intellectual his-
tory,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structure of Marx’s category of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fold relations: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himself.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critical implications inherent in hi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Throug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311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3118
https://www.hanspub.org/


刘汝唅 
 

 

DOI: 10.12677/acpp.2026.153118 139 哲学进展 
 

this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we may gain a deeper grasp of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Marx’s conception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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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实践范畴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如何理解这一范畴，直接关系到对马

克思哲学性质的把握。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实践范畴的基本内涵展开了持续讨论，并形成了多种解读路

径。有学者将实践直接等同于物质生产活动，突出生产劳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有学者

从存在论视角出发，强调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所蕴含的本体论意义。近年来，相关研究进一步延伸至

对实践与劳动等范畴关系的辨析[1]，以及对实践主体性和价值旨向[2]等议题的探讨。尽管这些研究从不

同层面深化了对实践范畴的理解，但仍有继续展开的空间。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实践范畴，对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维度加以系统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内涵。 

2. 实践范畴的历史嬗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要深入理解其实践范畴，首先需要回到思想史的语境中

加以考察。实践范畴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演变而来。正是在这一历史

脉络中，马克思对实践范畴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早在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实践被视为区别于理论与创制的一种独立活

动形态，主要被限定在了伦理和政治领域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
和创制(Poiesis)”的三种形态，其中的实践指的是自由人的活动，其目的就在于活动本身，亦或者指向“向

善”。他明确指出：“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3]，在他看来，实践和制作这两者是

分开来看待的，前者并不涉及物质生产活动，而主要体现为伦理和政治领域的行为。 
自近代哲学以来，实践范畴逐渐呈现出扩展和泛化的趋势。培根通过强调对科学实验和技艺操作来

理解实践，认为实践就是科学的技术化，其目的在于增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支配能力。康德则从道德

和自由的角度探讨了人的“实践”问题，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把实践置于本体中称之为“遵

循自由概念”的道德实践。黑格尔进一步从绝对精神出发，将实践理解为主体通过对象化活动使外在世

界成为自身“家园”的过程，即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因而“黑格尔的实践概念依然处在理性主义

精神的视野中，实现着传统形而上学的使命”[4]。在此基础上，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了以往哲

学的理性传统，他试图以感性直观取代思辨理性，从而使哲学回归现实的人及其现实世界。然而，在费

尔巴哈那里，实践更多停留于对象性直观的层面，“站在客体的角度展开对实践的叙说”[5]，尚未真正

把实践理解为具有历史生成意义的现实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在对上述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统实践

哲学为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实践概念的根本性转变，只有在马克思

的理论中才真正得以实现。马克思将实践从伦理与政治的限定语境中解放出来，扩展至人类社会历史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311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汝唅 
 

 

DOI: 10.12677/acpp.2026.153118 140 哲学进展 
 

程，从而赋予实践以社会–历史的根本维度。在此基础上，他构建起“实践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本质

–社会革命–人类解放”的全新理论[6]。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呈现出总体性的人类

学实践取向。 

3. 马克思实践范畴的三重维度 

从根本立场看，马克思哲学从来不寻求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永恒真理，也不致力于概念范畴自身的循

环往复。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系统考察，并在其相互交织的结构中加以

把握，我们可以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对实践范畴不同维度的分析，旨在呈现其实践内涵的结构

性，而非将其预设为某种先验的答案。 
其一，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首先集中地反映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中。在他看来，问题

的关键不是预先地设定某个观念性的前提，或者说把人和自然的概念抽象出来，然后再逐次进行理论上

的推演。甚至，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就是说，实践这一基础和前提是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界的首要特征，是“人化自然”辩证法的根基所

在。正是在人的现实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世界而展开其意义。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化自然”的思想，是指作为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对象

的自然界，也就是被实践活动改造并且打上了主体烙印的那一部分的自然界。一方面，他认为人能从自

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人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界的改

造，充分发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化自然”，就是人们以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现实的自然，这里的人和自然作为整体而呈现的，更是相互构建的现实存在。

由此，实践构成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现实中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

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7]。 

其二，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具体地表现在对待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马克思哲学所聚焦的领域始

终是人类社会，因而不是头脑中的观念，而是现实的世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

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马克思以“生活决定意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揭示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

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的不同形式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发展水平。因此，实践不仅表现为个体活动的总和，更体现为现实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只有在现实的

世界中运用现实的手段，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 
在其后期代表作《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将实践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中。他把实践范

畴理解为“生产关系”，揭示了隐藏在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贯彻了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的辩证法。通过对商品、货币、再到资本形态的逐级展开，他发现资本关系实际上是死劳动对

活劳动的支配与剥削，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从而深刻洞察了资本逻辑的运行及其支配之下

的人的劳动的实质与后果。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具有一种鲜明的关系论特征，它始终是在具

体的社会历史结构之中，并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分析而展开的。 
其三，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还深刻地体现在对待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反思之中。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他将实践看作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对象性活动、“自由自

觉的活动”即劳动。尽管这一时期的论述仍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但其以人的现实状况为出发点的哲学

立场已经基本确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活动”，并说明这

种物质性活动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不是费尔巴哈所指的抽象的类本质。新唯物主义由此超越了

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从主体、实践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事物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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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已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动物用本能适应自然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这是纯粹

的自然活动。而人不仅以生命活动的方式存在，而且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并且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

生命活动，让现实生活符合自己的需要，这就是实践范畴的体现。与此同时，马克思将实践与人类解放

紧密联系起来，使其超越单纯的活动范畴，并深切地关注着人类命运。这是马克思实践范畴与传统实践

的根本区别。通过实践活动来改造现实的世界，进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其中蕴含着对美好未来

的价值旨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重维度并非彼此孤立的并列关系，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相互贯通、相互规定的整

体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实践的存在基础，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实践的历史结构，而人与自身的关

系则指向实践的主体维度与价值旨向。三者在现实历史进程中交织和展开，共同构成着马克思实践范畴

的“总体性”图景。正是在这种关系思维中，实践从此摆脱了实体化理解，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生成性的

现实活动。 

4.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意蕴 

马克思哲学在继承和批判以往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哲学观的变革，从而确立了一种以实践

为核心的批判立场，划清了与旧哲学的界限。其逻辑起点不再是抽象的本体或自足的理性，而是活生生

的实践活动，这种“感性活动”在人的主体性和客体的对象性之间自觉建立起一道桥梁[9]。与传统实践

哲学相比，马克思实践观的独特性在于将理论与实践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使二者在现实世界

中实现内在的结合，从而使理论重新回归人的生活世界。 
马克思通过将劳动纳入实践范畴，赋予实践以现实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内容。他摒弃了传统哲学中脱

离生活世界的抽象的思辨方式，强调认识活动必须根植于人类社会实践。实践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是

理论与现实的统一。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也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否定性，表达了对未来的可能性存在

的“超前反映”和对“意义世界”的追寻[10]。可以看出，这种实践观为理解社会现象、指导社会实践提

供了重要基础，使得理论与人类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由此获得了真正的现实意义。 
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这种实践立场仍然具有鲜明的批判指向。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

展以及资本逻辑的深度扩张，技术理性逐渐成为了社会运行的重要原则。自然本身“被征服而日益降低

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11]，并成为可计量的工具。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僵化为“单

向度”的支配关系，由此引发了生态失衡与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出发，我们可以

看到，实践并非简单的技术操作或效率追求，而是以中介性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辩证互动的现实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反思当代技术理性统治及其所导致的片面化后果提供了丰富的

思想资源。 
其二，在社会层面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实践范畴在特定社会结构中

的历史形态。在《资本论》中，他通过对商品、货币到资本形态的层层展开，揭示了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

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实践范畴被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之中，从而获得了现实批判的锋

芒。在当代资本主义不断演变的背景下，生产方式呈现出数字化、平台化和全球化的新形态，劳动过程

与社会关系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究其根本，资本对劳动的支配逻辑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新的技术

条件下以更为隐蔽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实践与社会关系结构的批判分析，仍然

具有解释和反思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 
其三，在主体维度上，马克思将实践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强调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过程

中的展开。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实践活动如何背离其本质，

并转化为压迫与分裂的力量。实践不仅关涉物质生产领域，更关系到人的自我实现与价值生成。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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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和高度媒介化的生活环境中，人的实践活动往往被卷入符号生产与资本循环之中，其主体性的

形成面临着碎片化的风险。这种生活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实践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意义，使

人的存在陷入虚无之中。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出发，重新强调人的现实活动作为自我生成与自我实现的

过程，对于回应当代主体性困境、重构实践的价值旨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总体而言，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蕴含的批判意蕴，不仅体现在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更体

现在对社会现实的否定性反思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被理解为思维与存在

之间的抽象对应关系，而是“现实的人”通过“感性的活动”来和“现存的世界”建立起联系。唯有在实

践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实现辩证的统一。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人们自觉“把包括哲学认识在

内的一切意识形式看作是历史的、实践的结果”[12]，从而真正地做到把握世界。这种实践观突破了传统

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形而上学，为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在此意义上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仅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形态，更内在地包含着对既有社

会现实的革命性意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实践”并非一个独立存在、静止的概念，而是动态的、具体的，在社会历史进

程中不断生成和展开的现实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以实体存在论的观点看待事物，而是在真切的生

活世界本身中，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透析时代发展问

题的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并实现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和变革，其中蕴含着人类未来向度的丰富

的创造性。从多重维度理解和看待马克思实践范畴，可以更为清晰地揭示其实践哲学的批判意蕴。一方

面，这种理解方式有助于突破将实践狭隘化为单一物质生产活动的解释路径，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立

场的把握；另一方面，也为反思当代社会实践及其现实困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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